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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浙 0782 民初
21208号

任学利、郭金标:
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
广天钢管租赁服务部
与被告深圳市中建大
康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任学利、郭金标建
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82 民初 21208 号民
事判决书。主文内容
如下：一、确认原告义
乌市广天钢管租赁服
务 部（经 营 者 ：钟 海
年）与被告任学利、郭
金标于 2012 年 8 月 18
日签订的钢管扣件租
赁合同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解除。二、被告
任学利、郭金标支付原
告义乌市广天钢管租
赁服务部（经营者：钟
海年）钢管扣件租金人
民币480608元及违约
金15万元。三、被告任
学利、郭金标支付原告
义乌市广天钢管租赁
服务部（经营者：钟海
年）律师代理费人民币
25000 元。以上二、三
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五日内履行完毕。四、
驳回原告义乌市广天
钢管租赁服务部（经营
者：钟海年）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果被告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10356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任学利、
郭金标负担。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 浙 0723 民 初
2243号

黄云满：本院受理
原告臧凤香、张庆平诉
被告黄云满民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诉请要求法
院判令：1、被告归还原
告 借 款 本 金 人 民 币
30000 元及利息 5400
元合计35400元（利息
已计算至 2017 年 7 月
26日止，以后要求按银
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
际归还之日止）；2、由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7年
11月15日上午10时30
分在武义县人民法院
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请准时出庭，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84 民初
10238号

徐佩如、叶承义：
本院受理原告朱琍瑛
为与被告朱红根、周
美齐、徐佩如、叶承义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2016）浙 0784 民 初
1023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3541号

廖明生、杨玉红：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邦
德染整有限公司诉你
们之间的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 8 时 40 分在
浦江县人民法院第六
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初
6259号

李婷、高连军：本
院受理原告周闽与被
告李婷、高连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欠
款人民币45050元及相
应利息；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诉讼提示，自公告
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并定于举 证 期 满
后 2017 年 11 月 10 日
10 时 10 分在本院东
门四楼 8 号审判庭开
庭 审 理 ，逾 期 不 到
庭，本院将依法作缺
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5125号

陈 燕 丽 、陈 福
青：本院受理原告叶
小 园 与 你 们 民 间 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 法》第 92 条 之 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726 民 初
5125 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 。
本案由张东明担任审
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盛婉丽、人民陪审员
黄颖松组成合议庭，
定 于 2017 年 11 月 2
日 8：40 在 本 院 第 十
四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初
3029号

张鹏展：本院受
理 的 原 告 郑 金 海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及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等。原告诉请：要
求 你 偿 还 借 款 人 民
币 200000 元 及 利 息
50400 元（暂 时 计 算
到 2017 年 4 月 3 日），
提 起 诉 讼 之 后 利 息
每月按 2%据实计算
至付清之日止；本案
律师费 20000 元由你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由 你 承 担 。 自 公 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 日上午 9 时在
第 十 六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预
1497号

黄 建 英 、吕 年
明：本院受理的原告
廖 益 锋 诉 你 们 民 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无法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 书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裁 定 书 及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原告诉请：判令
被 告 黄 建 英 偿 还 借
款 人 民 币 50000 元 ，
并 赔 偿 以 该 款 为 基
数 自 起 诉 之 日 起 至
本 判 决 确 定 给 付 之
日 止 按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规 定 的 同 期 贷 款
基 准 利 率 计 算 的 利
息损失；判令被告吕
年 明 对 上 述 债 务 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由
两 被 告 共 同 承 担 本
案 的 诉 讼 费 用 。 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
第十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5114号

周正伟：本院受理
原告浦江光明气体有
限公司诉被告周正伟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 0726 民 初
5114号案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杭坪法庭第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预
86号

牟同国、陶秀芳、
郑婵、童开明、童俊炜、
衢州开明贸易有限公
司、浙江衢州友利来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
阳明铜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衢州市
柯城区瑞信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 知 书 、证 据 材 料 。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9 时 15
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
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预
1822号

黄艺霞、江利平：
本院受理原告余伟强
与被告黄艺霞、江利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法院廉政监
督卡及外网案件查询
告知书。原告起诉要
求被告黄艺霞偿还借
款 本 金 60 万 元 及 利
息、违约金，被告江利
平承担连带责任。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 15 时 0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481 民初
1239号

赵雪芬：本院受理
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海宁皮革
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诉被告赵雪芬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你方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 方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 0481 民 初
1239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赵雪芬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归还原告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海宁皮革城小微企业
专 营 支 行 借 款 本 金
98292.08 元，并支付相
应利息（计算至 2016
年 12 月 30 日 的 利 息
为16199.33元，此后利
息 按 照 日 利 率 0.06%
计 算 至 借 款 还 清 日
止）。 案 件 受 理 费
2688 元，由被告赵雪
芬负担。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赵雪芬负
担，在判决生效后直
接支付给原告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海宁皮革城小微企业
专营支行。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次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
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481 民 初
4858号

杭州塞博自动化
系统有限公司、王正
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美通筑路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企业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民事裁定书（简转
普）、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
认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
告杭州塞博自动化系统
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
120000 元并支付利息
16205元(暂计算至2017
年6月25日,此后利息以
借款本金为基数,按年
贷款利率的3倍计算至
付 清 之 日 止), 合 计
136205 元；2.被告王正
义在保证担保范围内对
杭州塞博自动化系统有
限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
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
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等诉讼费用由两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之后的第三日上午
9：00（如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481 民 初
7845号

海宁市联翔商贸有
限公司、卢明祥、陈鹤
年：本院受理的原告杭
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与
被告海宁市联翔商贸有
限公司、卢明祥、陈鹤年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481 民 初
7845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令：一、被告海宁市
联翔商贸有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原告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宁支行借款本金
1200000元，并支付相应
的利息（含罚息、复息）
20512.76 元（上述利息
已计算至 2016 年 12 月
15日，此后按合同约定
继续计算至实际付清之
日止）。二、被告海宁市
联翔商贸有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杭州联合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海宁支行实现债权费
用 49307 元。三、原告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
有权对被告卢明祥所有
的坐落于海宁市硖石街
道名都花园3幢1单元
2001室房屋（房屋所有
权证号：00239848）处置
后所得款项在上述第
一、二项范围内优先受
偿。四、被告卢明祥、陈
鹤年对上述第一、二项
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
任。被告卢明祥、陈鹤
年承担保证责任后，有
权向被海宁市联翔商贸
有限公司追偿。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0802立预83号

贺菊娇、陶秀芳、郑
婵、童开明、童俊炜、衢
州开明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衢州友利来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浙江阳明
铜业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衢州市柯城区
瑞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9时45分在
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预
84号

武世华、陶秀芳、
郑婵、童开明、童俊炜、
衢州开明贸易有限公
司、浙江衢州友利来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浙江
阳明铜业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的原告衢州市
柯城区瑞信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与你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证据
材 料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10 时 15 分在本院
花园人民法庭第二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3 民初
4203号

王陈回: 本 院 受
理原告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黄
岩区支公司与被告朱
刚、王陈回、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台州市黄岩支公司
为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 纷 一 案, 因 诉 讼 文
书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起
诉要求被告朱刚、王
陈回赔偿原告车辆损
失共计 26370 元及利
息损失（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
履行完毕之日止）；判
令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
黄岩支公司在保险限
额内对上述请求承担
保险责任。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三十日，逾
期提供证据的，视为
放弃举证权利。本案
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 9 时
20 分在本院第十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25 民初
1473号

傅国平、富红仙：
本院受理原告周昌华
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长期在
外 ，下 落 不 明 ，依 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以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原告起诉要
求两被告支付货款 15
万元及利息（自 2016
年 2 月 15 日起至实际
履行完毕之日止按月
利率 1%计付利息）；
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三十日内。本案将
依法组成合议庭，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溪口人民
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 报 2016
年 8 月 18 日第 2 版和
第15版中缝刊登的湖
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6）浙 0503 民 初
00419 号，黑体字部分
被公告人“姚永根”应
为“姚永根、姚春妹、
沈菊林”，特此更正。

本报 2016 年 8 月
18 日第 3 版和第 14 版
中缝刊登的湖州市南
浔区人民法院（2016）
浙 0503 民初00418号，
黑体字部分被公告人

“姚永根”应为“姚永
根、姚春妹、沈菊林”，
特此更正。


